




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、 国务院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

要 (2024—2035年 )》 (中发〔2024〕 21 号) 和 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》 (国办发〔2025〕 27号),

贯彻落实省委、 省政府部署要求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，促进

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， 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 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 三中全会精神，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
方针，认真贯彻全国、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 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

十次全会精神， 持续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，按照坚持普及

普惠、 稳妥有序推进、 强化政府投入、 经费合理分担的原则， 按

照国家政策要求在全省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，进一步完

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， 有效降低教育成本， 促进学前教育

优质普惠发展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二、 工作原则

(一)坚持普及普惠。 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免保育教育费

政策，覆盖公办幼儿园和经教育部门或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批

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中符合条件的在园儿童。巩固落实家庭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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